
113年度台覆字第8號

姜百珊　女　民國69年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略，不予刊登）

住：（略，不予刊登）

上列覆審請求人因違反律師法事件，對於

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決議

（112年度律懲字第46號），請求覆審，本會

決議如下：

主　文

覆審之請求駁回。

事　實

一、�覆審請求人即被付懲戒人姜百珊為執業

律師，於民國l09年4月，受申訴人曾○

陸委任為請求分割遺產事件之原告代理

人，該事件於ll0年9月22日判決確定，同

年9月間再受委任為分割遺產強制執行事

件之債權人代理人。詎覆審請求人於申

訴人詢問執行事件委任事宜時，竟稱

「今日詢問過律師公會，有關你們兄弟

的強制執行案還是要分案執行，所以你

弟弟的部分必須與我簽委任契約書，委

任費用為新臺幣（下同）35,000元，此

部分需先繳清才能開始作業」。嗣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於寄送

執行命令予覆審請求人時，竟以申訴人

尚有律師後酬未付為由，拒不將上開執

行命令交付申訴人，經申訴人向新竹地

院聲請補發，方將執行命令繳回新竹地

院。案經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移付懲

戒，律師懲戒委員會（下稱原懲戒委員

會）以覆審請求人違反律師法第43條第2

項、第47條及違背律師倫理規範第3條、

第27條第2項、第38條、第39條第1項之

規定，且情節重大，依律師法第73條第l

款、第3款規定，決議應予申誡，併於決

議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自費接受律師倫理

規範6小時研習。覆審請求人不服原決

議，於法定期間內請求覆審，由原懲戒

委員會函送到會。

理　由

一、覆審請求人請求覆審之理由略以：

（一）�覆審請求人與申訴人簽約後約一

個月之久，始與申訴人之弟曾○

勛簽委任契約，此係因申訴人在

與覆審請求人簽約後，仍然希望

本案能以低於50,000元之價格承

辦，或直接經由和解以取得其勝

訴部分之價款。而覆審請求人在

接受申訴人、曾○勛之委任後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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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10年11月後），仍不斷以申

訴人之代理人身分與第一審被告

曾○晶通信確認強制執行之標的

內容可否直接匯款等事項，此有

覆審請求人與曾○晶往來電子郵

件之內容可證（申證一參照），

惟申訴人與其弟曾○勛之案件內

容並不完全相同，此由二者間不

同內容之強制執行聲請狀即可證

明（申證二參照）。如忽略申訴

人與其弟之案件內容「實質上」

並非完全相同，認定覆審請求人

屬「故意曲解法令」而懲處，難

謂客觀。是本件並無違反律師倫

理規範第27條「未將法律意見坦

誠告知委任人」，或「故意曲解

法令」之情事。

（二）�當初覆審請求人於收受執行命令

時，馬上通知客戶前來領取，而

申訴人亦無不能前來之理由，但

其卻以諸多藉由延遲本案結案之

時間，覆審請求人早已備妥所有

文件資料等客戶來簽收。惟上開

文件至關重要，須逐一清點簽

收，以排除申訴人主張文件短少

或缺漏之可能。且依覆審請求人

於Line對話訊息「我們是絕對不會

扣剋您的正本不發的」（申證三

參照），顯見覆審請求人絕無以

執行命令正本作為申訴人支付後

酬之同時履行條件，僅因申訴人

除執行命令正本外，另要求其餘

事務所所不能給予之訴訟相關文

件正本，致使覆審請求人無法答

應申訴人除執行命令正本以外之

要求，而申訴人見無法達成目

的，便一再拖延，不願前來事務

所簽收執行命令正本。且觀申訴

人於Line對話訊息亦表明「待您備

妥後，我再前往事務所確認領

取，並繳交23,215元」（申證四

參照），而事實上覆審請求人早

已備妥所有能給予之訴訟相關文

件，包含執行命令正本，亦有通

知申訴人前來領取，以及告知申

訴人，其所需要的文件皆可於事

務所現場影印影本帶走，然申訴

人眼見得不到事務所訴訟相關機

要文件正本，屢次拖延迴避，則

申訴人以此申訴覆審請求人，實

有不妥。另依Line對話訊息「會在

結後酬後把支付命令給你簽收」

一說詞（申證五參照），並非將

支付命令正本作為籌碼要求對方

支付後酬，而係欲請申訴人先履

行當初簽訂之委任契約，而後再

行處理文件較多，且須依序進行

簽收確認之文件交接事項，故該

說詞僅係將處理步驟依序說明，

而非前後具有因果關係。是本件

亦無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38條

「未依委任人之要求，提供檔案

影本」，或「無故拖延」之行為，

或「拒絕提供」之情事。

（三）�申訴人之住所距離覆審請求人之

事務所僅2.7公里，車行時間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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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申證六之判決封面頁、申

證七goog l e map之查詢資料參

照），之前為了研究案情並庭前

準備會議等，申訴人亦常親自前

往覆審請求人所在之事務所，並

無不能前來領取相關書類文件之

道理。然申訴人卻捨近取遠，寧

願到新竹地院領取正本，卻不就

近向覆審請求人領取即可，亦有

違常理。

（四）�覆審請求人稱「今天詢問過律師

公會，有關你們兄弟的強制執行

案件還是要分案執行」一詞，係

因申訴人對於覆審請求人所給予

之建議置之不理，且不斷強硬的

要求欲併案處理以壓低訴訟費

用，方使覆審請求人於無奈且一

時慌亂之下，以律師公會作為後

盾，欲使申訴人接受覆審請求人

之建議。然本件理論上便應分案

執行之，僅因申訴人之態度強

硬，致覆審請求人於慌亂下不當

使用律師公會之名義，客觀而

言，應不致使律師公會名譽受

創，其情節亦難謂重大。

（五）�覆審請求人於此事件中既無涉任

何違反律師法或律師倫理規範等

情事，且認真盡責，並無造成申

訴人訴訟權益或強制執行受清償

之各種權利受減損或侵害，並無

違背社會對律師之期待或任何違

反律師法之疑慮，自不構成律師

法第73條及第101條中所規範之懲

處要件，不應受懲戒。

二、經查：

（一）�109年1月15日修正前律師法第37

條原規定「律師不得違背法令、律

師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要求期

約或收受任何額外之酬金」。然

為使當事人決定委任該律師前，

得就酬金之計算方式及數額進行

合理評估，以求其透明化及可預

見性，以保障當事人權益及資訊

透明化，並杜絕酬金之爭議，故

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施行、同

年月17日發生效力之律師法之條

次變更第47條並修正為「律師應

向委任人明示其收取酬金之計算

方法及數額」。又111年8月1日修

正施行前律師倫理規範第35條原

規定「律師應對於委任人明示其

酬金數額或計算方法。律師不得

就家事、刑事案件或少年事件之

結果約定後酬」。修正後律師倫

理規範條次變更為第39條並修正

為「律師應於與當事人成立委任

關係時，向委任人明示其酬金數

額或計算方法，且以文字說明為

宜。律師不得就家事、刑事案件

或少年事件之結果約定後酬。但

下列家事事件於不違反家事事件

應統合處理原則且基本身分關係

已確定者，不在此限：二、家事事

件法第三條第三項第六款之丙類

財產權事件」。其中第六款為「因

繼承回復、遺產分割、特留分、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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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確認遺囑真偽或其他繼承關

係所生請求事件」。前述遺產分

割事件，符合新修正律師倫理規

範第39條之規定。故覆審請求人

上開違反律師法之行為，雖在109

年1月15日修正施行律師法第47條

生效之後，然尚在律師倫理規範

第39條於111年8月1日修正施行之

前，依行為後懲戒之法規有變更

者，應從舊從輕之原則，適用最

有利覆審請求人之律師倫理規範

第39條規定，以保障其權益。從

而覆審請求人與申訴人簽定之請

求分割遺產事件民事訴訟之委任

契約書中，已載明後酬以法院判

決得到的應繼遺產總額之百分之

一收取，且經申訴人簽章同意，

基此，覆審請求人索取後酬雖非

無據，然以申訴人給付後酬作為

交付支付命令正本之同時履行條

件，仍有未妥，且覆審請求人於

ll0年9月27日傳送Line予申訴人

稱：「今天詢問過律師公會，有關

你們兄弟的強制執行案件還是要

分案執行，所以你弟弟的部分必

須與我簽委任契約書，委任費用

為35,000元，此部分需先繳清才

能開始作業」，惟律師公會既未

提供上述意見，覆審請求人此不

實陳述，亦有未妥。

（二）�綜上所述，覆審請求人上述被移

送之事實，違反律師法第43條第2

項「律師對於受委任、指定或囑

託之事件，不得有不正當之行為

或違反其職務上應盡之義務」及

違背律師倫理規範第3條「律師應

共同維護律師職業尊嚴及榮

譽」、第27條第2項「律師應依據

法令及正當程序，盡力維護當事

人之合法權益，對於受任事件之

處理，不得無故延宕，並應適時

告知事件進行之重要情事」、第

38條「律師對於保管與事件有關

之物品，應於事件完畢後或於當

事人指示時立即返還，不得無故

拖延或拒絕返還。律師對於受任

事件代領、代收之財物，應即時

交付委任人」，且情節重大，原

決議依律師法第73條第13款、第

l0l條第l項第l款、第3款之規定，

決議覆審請求人應予申誡，併於

決議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自費接受

律師倫理規範6小時研習。已就有

利及不利於覆審請求人之各情綜

合考量，並無覆審意旨所指漏未

斟酌攸關懲戒處分有無或輕重之

事由，亦無懲戒過重之情。覆審

請求意旨亦坦承有不當使用律師

公會之名義，然仍擷取雙方協商

過程中之片段Line對話訊息用語再

事爭執，依憑其主觀意見片面任

意解讀，泛謂其並未以尚有律師

後酬未付為由拖延或拒絕交付執

行命令、其不當使用律師公會名

義之情節亦非重大等語，均不足

採。從而，覆審請求意旨為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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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決議應予維持，依律師法

第99條第1項，決議如主文。

中華民國114年10月03日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委員長　李玲玲

委　員　�梁宏哲、陳麗玲、蘇素娥、蔡瑞宗

鍾元珧、楊晴翔、洪明儒、陳雅萍

郭大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趙婕

稿　約
一、每期截稿日為每月月底五天前。

二、手寫稿之字跡務必工整；為求校稿之便利，請作者提供磁片或電子檔案。

三、�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學者專家來稿請附學、經歷及現職基本資料及聯絡地

址電話。

四、請作者切勿一稿兩投。但如為研（座）討會內之特定人士閱覽之文章不在此限。

五、文稿如有引用其他著作者，請註明其出處，並提供註釋。

六、�本刊為公會刊物，常態性設有全國律師聯合會會務屬性之專欄，關於該專欄之文件或文

章，由秘書長會知會訊委員會主任委員刊登，不計稿酬。

七、所有稿件均應依審稿辦法處理。

八、本刊審稿委員得提供修稿建議，如作者拒絕者，應特別註明。

九、為感謝作者熱心支持本刊，除第六條規定外，凡經審稿通過之文稿，當酌致稿酬如下：

(一) 本刊稿酬每一字新台幣壹元，外文稿酬另議。

(二) 凡超過壹萬貳仟字之稿件，壹萬貳仟字以上部份，每字新台幣0.5元。

(三) 每篇稿件給付稿酬上限為新台幣壹萬伍千元。

(四) 翻譯之文稿，每字新台幣0.5元。

(五) �未具原創性，而係引用其他學術文獻及法案等之附件者，除有例外，否則不列入稿酬

之計算。

十、�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須賠償本會審稿之審查費用新台幣貳千元，

並經編輯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撤回。

十一、本稿約經會訊委員會修正通過後自2008年1月10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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